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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辦理婚前手續所需文件1 

 

請仔細閱讀本文件隨附的所有註釋，其中提供了大部分必要的資訊。 

當您已齊備提交申請所需的所有文件時，請發送電子郵件給 registocivil.macau@mne.pt申請預約。結婚雙方

必須出席預約。 

 

葡萄牙籍配偶： 

• 有效公民證或認別證 

外國籍配偶： 

• 有效身份證或護照，或同等文件 

• 由出生地民事登記處簽發的出生證明書2 

• 由出生地具權限當局簽發的結婚資格證明 

共同： 

• 結婚申請書（使用本總領事館的格式） 

• 婚前協定證明書（如有簽署）或適用於婚姻財產制度的法律選擇協定（如有簽署） 

 

注 1：申請預約時, 結婚申請書的樣本會以電郵方式向結婚雙方提供。申請人必須用黑筆，葡萄牙語，不得修

改或刪除，及用大寫字母填寫，並將該文件與其他文件一起提交。申請書在提交時填寫日期及由結婚雙方簽

署，並由收到文件的總領事館職員確認和簽署。 

注 2：如配偶中的任何一方是 16歲以上的未成年人，需要父母雙方在場，並出示其身份證明文件，或出示對

未成年人結婚同意筆錄或解除親權證明書。 

注 3：所有以外語書寫的文件必須附上相應的葡語譯文, 以法語、英語和西班牙語書寫除外。如有需要，將通

知相關方提交根據法律規定的葡語翻譯文本。 

注 4：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的法院或其他具權限當局草擬或核證

的文件和譯文，如用於在本總領事館辨理結婚手續，只要已加蓋公章，即可獲豁免任何認證。 

注 5：由法院或其他具權限的外國當局簽發的文件和譯文必須依法正式認證，即由其管轄區域的葡萄牙領事

館進行簽名公證，或由海牙認證（如由簽署相應公約的國家簽發）。 

注 6：外國出生證明書和結婚證明書必須具有簽發國對此類行為要求的有效性。例如，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發

的證明書有效期為 6個月，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簽發的證明書則無有效期。 

 
1  本 文 件 所 載 資 料 並 不 豁 免 申 請 人 閱 讀 葡 萄 牙 駐 澳 門 及 香 港 總 領 事 館 網 站

（https://cgportugal.org/pt/registocivil）的內容及適用的法律文憑。如有任何疑問，建議事先安排一次會面，

以充分澄清不明之處，為此向 registocivil.macau@mne.pt發送電子郵件。 

 
2 外國籍配偶的出生登記證明書原則上必須為全文副本。請參閱關於文件翻譯、認證和有效性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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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7：在提交申請後, 本總領事館保留在認為必要的情況下要求提供上述文件之外的資訊和其他（補充）文件

的權利，以便澄清需要解決的問題，並對申請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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